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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  贯彻“七长”负责制,推行十户联防责任制,突出重点,扩大宣传,狠抓基础建设,严控野外火源。这是吉林省四平市抓好森林防火工作的基本经验。从1955年至2004年,四平市已实现连续50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目标。
    四平市林业用地面积27.8万公顷,森林覆盖率14.3%。由于四平位于山区向平原的过渡地段,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区的风口,所以每年春秋两季森林防火期间,6级以上的西南风和西北风达50天以上。特别是近年来的规律性春秋干旱,森林火险时段明显延长,给森林防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。
    为了进一步抓好森林防火,四平市建立了市长、县长、乡长、村长、林业局长、林场场长、林业站长的“七长”负责制及野外火源监管制度、清山巡护制度、联防联保制度等10项制度。重点乡(镇)还建立了“十户联防”连带责任制,每相邻的10户农民为一个责任单位,互相监督和包保,各户轮流做一定时间的户长。悬挂防火旗为标志,1家着火10家受罚,做到了山火家火一起防。还建立了部门联防、毗邻联防和军民联防等联抓共管机制。目前,全市共建立专业扑火队6支,半专业扑火队57支,共1300多人,每年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扑火演练。他们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,全市配备通讯无线电台49部,对讲机94部,风力灭火机120台,购买森林防火指挥车5辆,建立了瞭望台16座,组建标准化森林防火指挥中心3个,实现了省、市、县、林场四级通讯组网。
    四平市各级政府采取印发宣传单、森林防火指挥车深入林区进行流动宣传等多种形式宣传《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》。据统计,从1997年以来,全市共下发《条例》单行本5000册;印制《条例》可张贴宣传材料7000套。在重点林区共修建永久性防火宣传碑168座。每年“五一”节、国庆节长假期间确定为森林防火宣传周,将森林防火戒严期确定为森林防火宣传月。在森林防火重点乡(镇)中小学校,每年都给学生上一堂森林防火课,组织学生写一篇关于森林防火的作文,增强中小学生的护林防火意识。
    针对火灾隐患的复杂性、广泛性、难预测等特点,四平市狠抓森防重点,严看死守。针对粮食产区的实际情况,为减少野外火灾隐患,从2004年春季开始,在适当时间,确定烧除地点,组织人员看守,有计划地对野外农作物秸秆进行烧除。同时,他们还严格兑现奖惩制度,坚持“四个一律”:凡违章用火弄火者,是公职人员的一律开除公职;非公职人员一律从重给予经济处罚;在场不予制止的领导干部一律撤职;引发森林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员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（中国绿色时报 2005-1-5）
	

	
	
	


